
关于 2020 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中期检查工作的

通知 

各相关学院： 

为保证我校 2020 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后续工作顺利开展，

加强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过程管理，提高毕业设计（论文）质量，

请各学院认真做好毕业设计（论文）中期检查工作，教务处将视情况

组织抽查。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中期检查的主要内容 

1、学院毕业设计（论文）的前期工作，毕业设计（论文）教学

条件提供、毕业设计（论文）管理工作中发现问题的解决情况等。 

2、选题与论文（设计）内容：题目的实际难易程度，论文（设

计）内容与科研、生产、社会实际结合的程度，工作量大小情况以及

部分因疫情原因修改的课题名称与课题申报表（课题内容、工作计划

等）内容的一致性。 

3、学生的翻译、开题完成情况，学生的学风、毕设整体进度安

排，尤其是因疫情原因前期无法开展的实验返校后的安排情况等。对

进度明显落后的学生是否作出适当调整或重点帮扶以确保如期完成

论文（设计）任务。 

4、指导教师指导方法、水平与质量，前期线上指导开展情况，

每周与学生交流、指导的次数是否有保证，是否及时发现问题并提出

修改意见。 

二、中期检查工作安排 



 1、2020年 4月 25日前，各学院组织学生在“毕业设计（论文）

管理系统”中填写《毕业设计（论文）中期检查表（学生用表）》，

指导老师审核； 

2、2020 年 4 月 29 日前，学院根据本学院情况组织毕设中期检

查工作，并由教学秘书登陆毕设系统—中期检查—中期检查总结报

告，上传提交电子版“毕业设计（论文）中期检查反馈表”（模板见

附件），纸质版签字盖章后交九龙湖实践教学科（教 5-207）。 

3、在中期检查中，各学院应全面了解所有学生的毕业设计（论

文）进展情况，特别是对进入“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江苏

省品牌专业”学生的毕业设计（论文），进行重点检查。对毕业设计

（论文）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应予以及时处理、协调解决。对于因

疫情原因前期无法进展的实验等内容返校后需做出妥善安排。 

4、学院对中期检查中表现优秀的学生要特别关注和重点支持，

并作为优秀毕业设计（论文）的跟踪考察对象。对表现较差的学生要

给予警告，并作为以后答辩、成绩评定的重点审查质量的对象。对中

期检查不合格者要求限期整改，整改合格后方能获得毕业设计（论文）

答辩资格。不合格学生情况及整改措施和结果应体现在学院中期检查

反馈表中。 

5、教务处将组织专家重点抽查毕业设计（论文）前期工作完成

情况不理想的学院及不按时提交毕业设计（论文）中期检查反馈表的

学院。 



6、毕业论文（设计）相关事宜可联系教务处实践教学管理科张

老师（025-52090234）。 

 

教务处 

2020年 4月 13日 

 
 


